
 

 

二零零五年四月二十二日  
討論文件  
 
 

立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  
 

的士乘客使用過海隧道回程費  
 

 
目的  
 
 隨東區海底隧道 (“東隧 ”)增加隧道費，當局現建議調整的士乘
客過海的隧道回程費。請議員就建議提出意見。  
 
 
背景  
 
東區海底隧道增加隧道費的仲裁  
 
2. 二零零二年九月，東隧的專營權持有人新香港隧道有限公司

(“隧道公司 ”)申請增加隧道費。二零零三年七月，行政長官會同行政
會議否決其申請。同年八月，隧道公司就政府的決定展開仲裁。仲

裁人在二零零五年一月作出裁決，裁定東隧的私家車及的士隧道費

應由 15 元調高至 25 元，以及相應增加其他車輛的隧道費。政府與
隧道公司經多次討論後，隧道公司同意新收費由最初計劃的二零零

五年四月三日延遲至二零零五年五月一日生效。隧道公司亦同意將

沒載客的士的新收費延遲至二零零五年七月一日實施。  
 
現行的士收費政策  
 
3. 目前，的士乘客如取道海底隧道、東隧或西區海底隧道 (“西隧 ”)
過海，除收費錶顯示的收費外，還須繳付附加車費。附加車費由以

下收費組成：  
 

(a) 隧道費 (海底隧道 10 元、東隧 15 元、西隧 35 元 )─須向的
士司機付還乘車時由司機墊支的隧道費；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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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隧道回程費─適用於並非在過海的士站登車的車程，以彌

補的士司機過海後未能接得乘客而須空車回程返回慣常

營業地區的隧道費。  
 
4. 的士乘客經三條過海隧道過海現行的隧道費及隧道回程費如

下：  
 

過海隧道  海底隧道  東隧  西隧  

的士隧道費  10 元  15 元  35 元  

的士乘客隧道回程費  10 元  15 元  15 元  

總計  20 元  30 元  50 元  
 
當局把隧道回程費訂在現有的水平，目的是讓接載乘客經東隧和西

隧過海的的士司機即使在過海後未能接得乘客，亦可選擇使用海底

隧道和東隧這兩條路線過海回程而無須自掏腰包支付隧道費。  
 
的士業界的建議  
 
5. 鑑於東隧的士隧道費由 15 元調高至 25 元，的士業界建議相應
調高乘客經東隧和西隧過海繳付的隧道回程費至等同東隧新收費的

水平，以維持現有安排，讓接載乘客經東隧或西隧過海後未能接得

乘客的的士司機，仍可選行兩條過海路線返回慣常營業的地區。  
 
當局考慮的方案和評估  
 
6. 連同的士業界的建議計算在內，當局共考慮過以下三個方案：  
 

方案 A： 按現有的收費安排，把東隧和西隧的隧道回程費由
15 元調高至 25 元 (此為的士業界的建議 )；  
 

方案 B： 維持現狀，三條過海隧道的隧道回程費均不作調高；
以及  
 



 -  3  -  

 

方案 C： 只提高東隧的隧道回程費，由 15 元調高至 25 元，海
底隧道和西隧的隧道回程費維持不變。  
 

這些方案的詳情載於附件 A。當局考慮過的士業界和乘客的利益，
以及方案對交通情況的影響後，現建議採用方案 A。各個方案的利
弊評述如下。  
 
(A) 對的士業界的影響  
 
7. 隧道回程費的水平直接影響每日約 5 萬架次的過海的士。的士
業界一致支持方案 A，因為此方案可讓接載乘客經東隧和西隧過海
的的士司機繼續選行兩條過海路線返回慣常營業的地區。的士業界

認為，隧道回程費水平應該依照現有收費安排釐定，以使當的士空

車經東隧過海的新收費於二零零五年七月一日實施後，的士司機的

收入及經營情況才不至比現時更差。  
 
8. 雖然可以說實施方案 B 不用提高的士收費，因此可避免的士生
意額下降，但業界認為這個方案不能接受。據業界估計，因的士收

費提高而令乘客減少所造成的損失有限，他們反而寧願盡量減低因

自掏腰包繳付隧道費回程而引致的損失。業界亦反對採用方案 C，
因為東隧加費後，的士隧道費由 15 元調高至 25 元；如採用這個方
案，接載乘客經西隧過海的的士司機只能收取 15 元的隧道回程費，
根本不足以支付經東隧回程的隧道費。屆時，他們只能取道交通更

為擠塞的海底隧道返回慣常經營的地區。  
 
(B) 對乘客的影響  
 
9. 基於的士服務獨特的性質，乘坐的士過海的乘客通常認為方便

快捷較來回隧道費的水平更為重要。就此預期的士乘客可以理解採

納方案 A 的原因是，讓接載乘客經東隧和西隧過海的的士司機繼續
選行兩條過海路線返回慣常營業的地區而毋須自掏腰包繳付隧道

費，及避免令海底隧道的塞車情況進一步惡化。再者，的士乘客如

選擇在過海的士站登車，便無須支付隧道回程費。目前，全港共有

24 個過海的士站。運輸署會考慮乘客需求、道路空間、交通情況、
駛往隧道是否方便以及市民和的士業界的意見，繼續研究在適當地

點增設過海的士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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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對交通情況的影響  
 
10. 東隧增加的士隧道費後，預料初期選擇經海底隧道過海的乘客
會增加。不過當乘客一旦適應新收費後，預期會有較多乘客改回使

用東隧和西隧。雖然的士司機必須使用乘客選擇的隧道，但空車返

回慣常經營的地區的路線可以自行決定。方案 A 可令的士空車行車
量分布得較為平均，因為的士司機可選擇經東隧或海底隧道返回慣

常經營的地區。目前，海底隧道的每日行車量中，的士佔 27%，是
繼私家車之後最多使用海底隧道的一類車輛。附件 B 載列過海行車
量的分布情況。如採用方案 B 或 C，會有更多的士空車使用海底隧
道，使這條行車量本已極高的隧道，交通更為繁忙。海底隧道行車

量增加的幅度取決於多個因素，包括海底隧道的交通情況、的士業

界的營商環境以及三條過海隧道收費的差異。從交通管理的角度來

看，方案 A 可分散三條現有過海隧道的士的行車量，故較為可取。  
 
建議  
 
11. 考慮上述因素並平衡市民和的士業界的利益後，現建議並非在
過海的士站登車的乘客乘坐的士經東隧或西隧過海須支付的隧道回

程費，應由 15 元修訂為 25 元。目前，有關的士費用 (包括隧道回程
費 )的條文在《道路交通 (公共服務車輛 )規例》(“規例 ”)附表 5 訂明。
現建議行政長官會同行政會議修訂該規例，以反映上述變動。我們

亦建議新的隧道回程費應在二零零五年七月一日起實施，以配合由

該日起空車使用東隧繳付 25 元的新收費。  
 
12. 此外，我們亦建議藉此機會修訂該規例，以刪除訂明乘客租用
的士使用汽車渡輪服務過海應支付附加費用的條文，因為來往北角

與九龍城的汽車渡輪服務已在一九九八年因持續虧損而停辦，目前

再無汽車渡輪接載的士往返海港兩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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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詢意見  
 
13. 請議員對上述建議提出意見。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  
二零零五年四月  
 
 
 
 



 

 

附件 A 
 

的士乘客經三條過海隧道過海所繳附加車費的三個方案  
 

海底隧道  東區海底隧道  西區海底隧道  
 

隧道費  
隧道回程

費  
總計 隧道費  

隧道回程

費  
總計 隧道費  

隧道回程

費  
總計  

方案 A 
(的士業界的建議 ) 

10 元  10 元  20 元 25 元  25 元  50 元 35 元  25 元  60 元  

方案 B 
(維持現狀 ) 

10 元  10 元  20 元 25 元  15 元  40 元 35 元  15 元  50 元  

方案 C 
(只增加東隧  
隧道回程費 ) 

10 元  10 元  20 元 25 元  25 元  50 元 35 元  15 元  50 元  

現行收費  10 元  10 元  20 元 15 元  15 元  30 元 35 元  15 元  50 元  



 

 

 
二零零四年按交通工具類別統計平均全日過海行車量分布情況 (架次 ) 

 

車輛類別  海底隧道  東區海底隧道  西區海底隧道  每日過海交通總流量  

私家車  4 5 , 3 3 8  3 7 . 3 % 4 1 , 1 5 7  5 6 . 0 %  2 1 , 4 3 6  5 4 . 7 % 1 0 7 , 9 3 1  4 6 . 1 %  

的士  3 2 , 5 7 7  2 6 . 8 % 1 0 , 3 1 8  1 4 . 0 %  6 , 4 3 8  1 6 . 4 % 4 9 , 3 3 3  2 1 . 1 %  

輕型貨車  2 1 , 0 6 4  1 7 . 3 % 11 , 8 7 3  1 6 . 2 %  3 , 4 3 6  8 . 8 %  3 6 , 3 7 3  1 5 . 5 %  

雙層巴士  6 , 2 7 4  5 . 2 %  2 , 4 0 7  3 . 3 %  3 , 1 4 6  8 . 0 %  11 , 8 2 7  5 . 0 %  

電單車  5 , 1 8 6  4 . 3 %  2 , 9 5 4  4 . 0 %  4 4 3  1 . 1 %  8 , 5 8 3  3 . 7 %  

單層巴士  3 , 8 0 7  3 . 1 %  5 7 9  0 . 8 %  1 , 1 4 2  2 . 9 %  5 , 5 2 8  2 . 4 %  

中型貨車  3 , 4 6 1  2 . 8 %  2 , 7 5 6  3 . 8 %  6 3 7  1 . 6 %  6 , 8 5 4  2 . 9 %  

小型巴士  3 , 1 6 5  2 . 6 %  1 , 11 4  1 . 5 %  2 , 4 5 0  6 . 3 %  6 , 7 2 9  2 . 9 %  

重型貨車  7 9 9  0 . 7 %  3 1 9  0 . 4 %  6 0  0 . 2 %  1 , 1 7 8  0 . 5 %  

全日總行車量  1 2 1 , 6 7 1  1 0 0 . 0 % 7 3 , 4 7 7  1 0 0 . 0 % 3 9 , 1 8 8  1 0 0 . 0 % 2 3 4 , 3 3 6  1 0 0 . 0 % 

附件 B 




